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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实际控制人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函 

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2月 4日收到公

司实际控制人王栋先生《关于提议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

函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1、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

为提振投资者信心，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，综合考虑公

司的经营、财务状况与发展战略，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稳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

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，提议回购公司部分股份，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

股权激励计划。 

2、提议回购股份的方式、价格区间 

回购方式：本次回购股份拟采用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。 

回购价格区间：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1.2 港币/股。 

3、提议回购股份的种类、数量、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

例。   

本次回购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外资股（B股）。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

超过 4000 万港币（含 4000 万港币），且不低于 2000 万港币（含 2000 万港币），

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1.2 港币/股。 

若按回购金额上限 4000 万港币全额回购，且回购价格按 1.2 港币/股测算，

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3333.33万股，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4.72%。

若按回购金额下限 2000 万港币回购，且回购价格按 1.2 港币/股测算，预计可回

购股份数量为 1666.67 万股，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为 2.36 %。具体以

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为准。 



 

4、提议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，以及提议人在回购期

间的增减持计划。 

截至本提议提交日，提议人王栋先生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

的情形，在回购期间亦不存在增减持计划。 

5、公司董事会对回购股份提议的意见及后续安排 

公司在收到王栋先生的提议后，对上述提议内容进行了认真研究、讨论，并

制定了回购方案，公司已于 2020 年 2 月 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

议通过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》议案，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同日在证券时报、《香港商报》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6、风险提示。 

股份回购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，因公司股票为 B 股，需取得

外汇管理部门对本次回购涉及购付汇的同意，由于购汇影响，回购额度和实施存

在不确定性。因此，本次回购事项存在不确定性风险，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东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0 年 2月 5日 

 


